青岛市施放系留气球作业审批表

	施

放
气

球
单

位
	名 称
	
	资质证

编 号
	

	
	地 址
	 
	邮 编

电 话
	

	
	法 定

代表人
	
	现 场

负责人
	
	联 系

方 式
	

	
	作业人员

及资格证

编  号
	

	
	
	

	系留气球
规格及重量
	

	施放高度
	
	数 量
	

	携带物及重量
	
	气体种类
	

	施放地点
	
	行政区域
	

	施放环境
	
	用 途
	

	施放时限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至  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使

用 

单

位
	名 称
	
	项 目

负责人
	

	
	地 址
	
	电 话
	

	提交材料
	1、《青岛市施放系留气球作业审批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2、《施放气球资质证》副本及复印件；
3、施放气球期间的气象条件证明材料。

	许可依据

理由内容
	依据《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施放气球单位申请的此次施放系留气球活动所提供的资料齐全，内容符合要求，根据天气、场地情况予以办理。

	气象主管

机构审批

意  见
	（单位印章）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批准编号
	系字      号
	接收人

及日期
	


申请单位：   （印章）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注：气球意外脱离系留，应及时报告飞行管制部门（83956156）和气象主管机构（82793101）。
